
阳新县张家垴规划市政道路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群众居住环境，提高出行品质，根据张家垴规划市政道路建设需求，需对该项目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结合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征收补偿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五）《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

（六）《湖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380号）

（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

（八）《房产测量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7986-2000）

二、征收范围

张家垴规划市政道路位于兴国镇张家垴小区（张家垴小区东61至67号、69至72号、周家湾18号）占地约3.8亩，涉及住宅12栋，具体范围以规划城镇村道路用地红线图为准。凡在该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的房屋、构筑物及其它附属物的所有权人均为被征收人。

三、征收主要事项

（一）征收主体：阳新县人民政府

（二）征收部门：阳新县政府房屋征收所

（三）征收实施单位：兴国镇政府

（四）征收实施单位地址和联系电话：兴国大道58-1号  0714-7322266  

（五）征求意见期限：30天，从2026年7月9日至2026年8月9日止。

四、房屋征收评估相关规定

（一）房地产评估机构由征收部门组织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通过投票、随机摇号等方式确定。

（二）被征收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可以向原评估机构书面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评估结果仍有异议的，自收到复核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五、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

以房屋权属证书证载面积或经规划部门批准建造的建筑面积为准。对证载面积有异议，由被征收人向相关业务主管部门申请确认；未登记房屋的建筑面积以房产测绘单位实测面积为准；最终可给予补偿的建筑面积由实施专班组织相关部门调查认定。

六、被征收房屋的价值

由选定的评估机构按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的价值时点评估确定，被征收房屋的评估价值作为本项目征收的补偿依据。

七、被征收房屋的用途认定

1.已登记的房屋合法用途按照房屋权属证书证载用途确认，未经批准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的，按证载用途给予补偿。

2.经规划部门批准建造的未登记建筑按批准用途认定。

3.被征收人改变房屋用途，将住宅用房改为经营性等非住宅用房的（住改非），按住宅用房认定给予补偿安置。

4.被征收人未取得合法证件手续的房屋，单栋私宅按被征收主体房屋面积55元/平方米，商品房、房改房等按100元/平方米补缴相关费用。
八、征收补偿方式

张家垴规划市政道路房屋征收依程序实行一次性货币补偿、产权调换和协议征收三种方式供被征收人选择。

（一）货币补偿方式。被征收房屋的土地、主体房屋、附属用房、附属物及房屋装修等价值由选定的评估机构按市场价格依法评估确定，进行货币补偿。征收证件齐全的空宅基地只实行一次性货币补偿。

（二）产权调换方式。被征收房屋的主体房部分，按照结算差价的方式，在政府提供的房源中进行产权调换，房屋差价按如下公式计算：

房屋差价=还建房市场单价的90%×还建房面积一被征收主体房屋房地产市场单价×被征收房屋主体房屋面积。被征收主体房屋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由评估机构依法评估确定，还建房市场单价以政府采购房源价格为准。 

其他的附属用房、附属物、房屋装修、单户独院私宅主体房屋实际占地之外的剩余土地等，按市场评估价实行货币补偿，和搬迁费、临时安置补助费、奖励资金等一起另行结算，也可直接冲抵房屋差价。

（三）自愿协议征收补偿安置。被征收人就补偿安置事宜自愿主动协商的，按照比例置换的方式进行补偿安置。

1.置换仅指房屋主体建筑面积。土地、附属用房、附属物、构筑物、装修等价值按选定的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予以货币补偿；
2.被征收主体房屋与还建房屋按面积进行比例置换，不结算差价。实物置换房源为阳新万达广场项目一期住宅楼、兴国镇范围内其他合规存量房、城区范围内城发集团持有的存量房、城东管理区马家湾佳苑和东方御景小区，户型和房屋建筑面积以实际公布为准；

选择置换城东管理区还建房的置换标准为框架结构1:0.9，砖混结构1:0.8，砖木结构1:0.7。

选择置换兴国镇和经济开发区范围内还建房的置换标准为框架结构1:1.1，砖混结构1:1，砖木结构1:0.9。

3.被征收的主体房屋按比例置换后剩余面积大于单套还建房屋面积50%的,可以继续选择置换房屋，20平方米以内（含20平方米）的由被征收人按还建房屋的基准价（1600元/平方米）购买，超过20平方米的部分由被征收人按政府采购房源价格购买。剩余面积小于单套还建房屋面积50%的,不得继续选择置换房屋，将剩余面积还原成被征收房屋的主体房屋面积后按被征收房屋的市场评估价实行货币补偿。

4.如被征收房屋面积较小，按比例置换后达不到还建房屋面积的50%，且为被征收人唯一住房的，被征收人可选择置换房屋一套，比例置换后置换房屋多出面积部分由被征收人按本方案上一条规定结补房款。

5.被征收单户独院私宅土地除主体房屋之外的面积根据该土地的土地性质、区段位置、取得方式、剩余使用年限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估，按评估价格对被征收人进行货币补偿。

6.单户独院私宅土地剩余面积货币补偿结算方式：土地剩余面积价格=被征收房屋整体占地面积×被征收房屋土地单价-还建房分摊土地面积×还建房土地单价。

九、优惠措施和配套政策

被征收人应当服从城市建设需要，签定房屋征收合同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搬迁。

（一）搬迁费。选择房屋置换方式的一次性给予3000元补助；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的一次性给予1500元补助。

（二）房屋临时安置补助费。选择置换房屋的自行找房过渡，按被征收房屋主体建筑物面积每月每平方5元给付临时安置补助费，不足500元的按每月500元计算；选择置换万达广场项目一期住宅楼的，过渡期为12个月另加3个月计算，如房屋交付超过过渡期限，仍按同等标准支付过渡费；选择现房安置的过渡费按3个月计算。

（三）住改非房屋按住宅用房认定给予补偿安置。如实际改变用途满2年以上，连续正常经营生产，且依法领取了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件，按400元/平方米给予一次性货币补偿。
（四）选择货币补偿另行选址合规新建房屋办理水、电、气开户手续时，由各相关部门免费办理。

（五）奖励措施。在征收搬迁签约期限起始之日7天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腾退房屋的，按被征收房屋主体建筑面积30元/平方米给予奖励，不足10000元的按10000元/户计；在15日以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腾退房屋的，按被征收房屋主体建筑面积20元/平方米给予奖励，不足8000元的按8000元/户计；在30日以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腾退房屋的，按被征收房屋主体建筑面积10元/平方米给予奖励，不足5000元的按5000元/户计；在一个月签约期限内未签订协议腾退房屋的一律不予奖励。

（六）被征收人属低保户或重大疾病情形，且此次被征收房屋属于唯一住房的，无支付置换房屋多出面积房款能力的，被征收人可以放弃房屋置换方式，选择一次性货币补偿方式进行货币安置，同时由住房保障部门给予优先安排保障住房。

（七）被征收人按履行协议的先后顺序排名，在置换房源中优先选择，先签先选，先选先得。被征收人要将房屋所有的土地、规划、建设、房产等相关证件同时提交征收部门。

（八）在征收决定公告之日前，已形成的无合法证件手续的建筑，被征收人主动签订协议的，由征收工作专班按规定处理，否则，不予补偿，依法强制拆除。在征收决定公告之日后临时抢建的房屋、构筑物等视为违法建筑，不予补偿，依法强制拆除。

十、争议处理

（一）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或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县政府依照有关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

（二）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自补偿决定送达之日起在法定期限内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县人民政府依法申请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十一、其他

（一）房屋被依法征收腾退后，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二）征收部门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对被征收房屋实行统一拆除，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或使用人不得私自拆除房屋，损坏房屋结构。被征收人私自拆除房屋的，一切拆除安全责任和损失由被征收人自己承担。

（三）被征收房屋设立抵押权、出卖、出租等情形的，由被征收人与相关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征收部门不承担出让、抵押、租赁纠纷等任何责任。

（四）本方案仅适用于张家垴规划市政道路征收红线范围内房屋征收与补偿。

（五）本方案最终由县住建局（县政府房屋征收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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